附件1
申报流程

一、申报。符合条件的主体提供相应申报要件，并向所在镇人民政府进行申报。
二、审核。镇人民政府负责，对申报的涉农主体的材料进行初审，初审合格后需在所在地进行公示，公示期为7天，公示无异议后以正式文件上报；县科学技术和农业畜牧局会同县财政局，根据申报的具体情况，结合申报材料，进行复核。
三、公示。复核通过后，在县人民政府网站进行公示7天。
四、兑现。公示无异议后，按程序兑现奖补资金。
需要准备的材料：
(一)非建设类
1.汶川县支持现代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奖补资金申报表；
2.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
3.法人身份证（加盖公章）；
4.主体提供相应申报项支撑文件以及材料（例：①品牌创建认定文件；②产品参展报备材料、文件和参展佐证材料；③人才认定文件；引进人才的劳动合同、缴纳社保证明；④金融贷款票据、还款票据；⑤农产品采购佐证材料以及其他冷链仓储建设相关佐证材料，冷链运输车辆购置票据；⑥电商平台销售订单和销售额；⑦示范主体创建认定文件，⑧农产品认定文件；⑨农业社会化服务合同、收付款记录、服务开展佐证材料以及其他相关佐证农业服务材料等；
5.提供申报日期前两年内未发生安全、环保、质量责任事故、行政刑事处罚、税收违法行为或其他生产经营违法犯罪行为的承诺函；
6.其他佐证材料。
（二）建设类
关于申报建设类的主体，要严格按照农业产业发展项目流程进行实施（申请、审核、公示、实施、验收、审计、公示、兑现的实施程序）。以下两个阶段的申报资料均需在政策有效期内提供。
申报阶段资料：
1.汶川县支持现代农业产业高质量的若干政策措施申请表；
2.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
3.法人身份证（加盖公章）；
4.项目实施方案；
5.涉及报监报建、用地审批、水保、环评等，需提供相关审批手续；
6.提供申报日期前两年内未发生安全、环保、质量责任事故、行政刑事处罚、税收违法行为或其他生产经营违法犯罪行为的承诺函；
7.其他必要的相关材料（如证明用于农业生产的材料等）；
报账阶段资料：
8.施工协议、安全协议等；
9.建设前、中、后期的实施照片等支撑材料；
10.验收报告；
11.项目审计报告（如需要）；
12.资产权属证明；
13.发票等其他必要的项目报账资料。
















附件2
汶川县支持现代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
[bookmark: _GoBack]奖补资金申报表
	申报主体名称
	

	申报主体地址
	

	法定代表人姓名
	
	法定代表人联系电话
	

	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号码
	

	申报奖补资金类别
	□品牌创建  □产品参展 □人才发展 □融资发展 
□冷链仓储  □发展电商业务□示范主体创建□农产品认证
□农业社会化服务□建设高效设施农业□发展智慧农业
□农产品加工企业投资□产业结构调整□平台建设
□扩大粮食作物种植

	项目实施内容
	

	申报金额
	         万元
	支撑材料数量
	       页

	申报人对内容真实性承诺签字：

年     月     日

	镇人民政府意见（盖章）：


年     月     日

	涉及部门意见（盖章）：

年     月    日 

	县科学技术和农业畜牧局意见（盖章）：

年      月    日

	县财政局意见（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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